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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规范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GB/T 32150-201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总则》、GB/T 32151.5-2015《室温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5部分：钢铁生产企业》、JJF 1356-2012《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等共同构成本规范制订工作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本规范由xxx提出。

本规范由xxx归口。

本规范起草单位：XXXX、XXXX、XXXX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XXXX、XXXX、XXXX
本规范为首次制定。
钢铁行业酸洗、磷化、镀锌车间碳排放评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钢铁行业中酸洗、磷化、镀锌车间碳排放的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

本规定给出钢铁行业中酸洗、磷化、镀锌车间碳排放评价指标，引导相关产业逐步降低碳排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3456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30258 钢铁行业能源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51.5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5部分:钢铁生产企业
GB/T 36132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 50137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T 38813 热轧酸洗钢板及钢带的一般要求
YB/T 4771 钢铁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
HG/T 5902 化学制药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3.1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GB/T 32150-2015,3.1]
注：如无特别说明,本标准中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
3.2  碳排放 carbon emissions
在特定时段内向大气中释放温室气体的过程。
[GB/T 32151.10-2023,3.2]
3.3  报告主体 reporting entity
具有温室气体排放行为的法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
[GB/T 32150-2015,3.2]
3.4  表面处理 surface treatment
在基体材料表面上，人工形成一层与基体的机械、物理和化学性能不同的表层的工艺方法。
3.5  酸洗 acid washing
一种利用酸溶液去除钢铁表面上的氧化皮和锈蚀物的方法。
3.6  磷化 phosphorization
一种利用化学与电化学反应，在金属表面形成磷酸盐化学转化膜的过程。
3.7  镀锌 galvanization
在金属、合金或者其它材料的表面镀一层锌以起美观、防锈等作用的表面处理技术，有热镀锌、电镀锌等。
3.8  钝化 Passivation
指金属经强氧化剂或电化学方法氧化处理，使表面变为不活泼态的过程。
3.9  燃料燃烧排放 fuel combustion emission

燃料在氧化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GB/T 32150-2015,3.7]
3.10  过程排放 process emission

在生产、废弃物处理处置过程中除燃料燃烧之外的物理或化学变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GB/T 32150-2015,3.8]
3.11  固碳产品隐含的排放 carbon fixation products embedded emission

固化在粗钢、甲醇等外销产品中的碳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
[GB/T 32151.5-2015,3.8]
3.12  活动数据 activity data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
[GB/T 32150-2015,3.12,有改动]
注:如各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原材料的使用量等。

3.13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
[GB/T 32150-2015,3.14]
3.14  全球变暖潜势 global warning potential，GWP
将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在给定时间段内辐射强迫的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辐射强度影响相关联的系数。
[GB/T 32150-2015,3.15]
3.15  二氧化碳当量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CO2e
在辐射强度上与某种温室气体质量相当的二氧化碳的量。
[GB/T 32150-2015,3.16]
注：二氧化碳当量等于给定温室气体的质量乘以它的全球变暖潜势值。

4  总则
4.1  一般要求
GB/T 32150-2015的基本原则部分，适用于本规范评价原则。即需要保持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透明性等。
4.2  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评价指标要求包括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等指标，在一级指标下设若干个二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下设具体评价要求。
具体评价要求分为必须要求和可选要求，必须要求为钢铁企业应达到的基础性要求；可选要求为提高性要求，具有先进性。

5  评价内容和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钢铁企业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5.1.2  钢铁企业应无钢铁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规定的淘汰装备；

5.1.3  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较大及以上级别的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5.1.4  钢铁企业能源消耗指标应满足钢铁行业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限定值要求；

5.1.5  钢铁企业各种污染物排放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对钢铁行业的要求，有地方标准要求的，应满足地方标准要求。

5.2  评价指标内容及要求
5.2.1  基础设施
5.2.1.1  通用设备

a） 通用设备应采用效率高、能耗低、水耗低、物耗低的产品；

b） 已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和能耗高、效率低的设备，应限期淘汰更新；

5.2.1.2  专用设备

钢铁企业酸洗、磷化、镀锌等重要工序生产装备，宜无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限制类装备。
5.2.1.3  计量设备
企业应依据GB 17167要求，管理进出用能单位、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若无法满足的也应依据GB/T 21368要求配备；应依据GB/T 24789配备企业用水计量器具；应依据GB/T 32150、GB/T 32151.5要求配备二氧化碳计量器具，对于GB/T 32150、GB/T 32151.5中为明确说明的，应参考GB/T 32151.10设置相应计量器具管理标准和配备率。
5.2.2  能源与资源投入
5.2.2.1  能源投入

a） 企业宜优化生产结构和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能源投入；
b） 企业酸洗、磷化、镀锌等生产工序宜采用先进、适用的节能技术和装备，减少能源消耗；

c） 企业宜加强余热余压余能等二次能源回收利用，提高能源效率；
d） 企业宜按照YB/T 4360的要求建设能源管理中心；

e） 企业宜使用低碳清洁能源。

5.2.2.2  资源投入

a） 企业应满足GB/T 18916.2中钢铁企业取水定额要求；
b） 企业应满足GB/T 26924中钢铁行业节水型企业用水指标要求；

c） 企业宜采用先进、适用的节水技术和装备，减少水等资源消耗，淘汰落后的用水工艺设备；
d） 企业宜综合考虑生产成本和工艺的条件下，减少原材料、辅助材料等的使用；

e） 企业宜回收利用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等资源，替代部分原材料和辅助材料使用。
5.2.3  节能

钢铁企业生产的钢铁产品若为用能产品，或在使用过程中对最终产品/构造的能耗有影响的产品，适用时，应满足相关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标准要求中能效限定值，并努力达到更高要求。
5.2.4  减碳
a） 企业应根据GB/T 32150、GB/T 32151.5和适用的标准规范等要求及有关标准、规范文件对产品进行碳足迹核算或对企业排放数据进行核查。

b） 核查结果宜对外公布；

c） 企业宜采取减少碳排放的措施。

5.2.5  回收利用

a） 企业应加强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等资源综合利用，提高二次资源应用；

b） 企业应加强水资源管理，宜加强城市中水、海水、雨水等非常规水资源利用，减少淡水资源消耗。

5.2.6  环境排放

各类污染物的排放均应符合国家标准要求，有地方标准要求的，应满足地方标准要求。需投入适宜的污染物处理设备，并建立污染物处理设备台账、设备运行记录及主要污染物排放台账，开展自行监测和监控，保存原始监测和监控记录。其中，水体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 13456要求，固体废弃物的贮存和处置应符合GB 18599、GB 18597等要求，对于无法自行处理的，应转交给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理。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 16297、GB 28665等的要求。
5.2.7  碳排放
钢铁企业应采用GB/T 32150和GB/T 32151.5或其他适用的标准规范，对其企业边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和报告，宜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宜对外公布。

5.2.8  绩效
5.2.8.1  一般要求

a） 企业应依据本标准提供的方法计算或评估其绩效，并利用结果进行绩效改善；

b） 绩效指标应至少满足钢铁行业准入条件和相关行业准入要求。

5.2.8.2  生产洁净化
a） 企业可采取YB/T 4771附录B的方法计算吨钢污染物排放量、吨钢废水排放量等指标；

b） 吨钢污染物排放量、吨钢废水排放量等指标应满足《钢铁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Ⅲ级指标要求，并努力达到Ⅱ级和Ⅰ级指标要求。

5.2.8.3  废物资源化
a） 企业可采用YB/T 4771附录B的方法计算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废水回用率；

b） 生产水重复利用率应达到《钢铁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固定的Ⅲ级指标要求，并努力达到Ⅱ级和Ⅰ级指标要求。
5.2.8.4  能源低碳化

a） 企业可采用YB/T 4771附录B的方法计算吨钢综合能耗、吨钢二氧化碳排放量、主要生产工序能耗指标；

b） 吨钢二氧化碳排放或生产工序吨产品二氧化碳排放，宜达到有关标准要求，尚无标准的宜逐步降低排放。

6  评价方法
6.1  核算边界
根据GB/T 32150对于温室气体的要求，结合本规范涉及实际情况，将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纳入钢铁行业酸洗、磷化、镀锌等工艺碳排放评价范围，综合考察燃料燃烧排放、过程排放、掺烧自产二次能源的化石燃料发电设施的排放、碳产品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当场处理污染的二氧化碳排放等相关碳排放。

6.1.1  企业层级核算边界
钢铁行业企业的企业层级碳排放核算、报告和评价范围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碳排放。其中，主要生产系统包括：酸洗工艺、磷化工艺、镀锌工艺（含钝化）、环境排放后处理工序等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包括：主要生产管理和调度指挥系统、动力、供水、机修、库房、化验、计量、水处理、运输和环保设施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主要用于办公生活目的的部门、单位和设施（如：车间浴室、保健站、办公场所、职工食堂、公务车辆、班车及充电设施等）。
存在掺烧自产二次能源的化石燃料发电设施的，按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钢铁行业》指南要求核算与报告其碳排放量。已按照发电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管理的，不纳入本规范核算与评价边界。存在化工板块等其他非钢铁产品生产的，应按照适用的行业指南进行核算与报告，不纳入本规范核算与评价边界。
6.1.2  工序层级核算边界
钢铁加工工序主要包括：酸洗工艺、磷化工艺、镀锌工艺（含钝化）、环境排放后处理工序等生产系统。
6.1.2.1  酸洗工序
包括开卷、矫直、焊接、剪边、切头、除油、破鳞、酸洗、漂洗、烘干、酸雾净化处理、酸化液再生、漂洗废液处理、废钢回收等；
6.1.2.2  磷化工序（酸洗后连续工作）
包括表调、磷化、漂洗、干燥、表调剂再生、漂洗废液处理、磷化沉渣处理、磷化废气净化处理等；
6.1.2.3  镀锌工艺（酸洗或磷化后连续工作，含钝化）
包括助镀、镀锌（含电镀锌和热镀锌）、漂洗、出光、出光后漂洗、钝化、钝化后漂洗、老化烘干、助镀剂再生、镀锌液再生、漂洗废液处理等。
6.1.3  核算边界示意图


[image: image1]
图6.1  钢铁行业酸洗、磷化、镀锌车间碳排放评价核算边界示意图
6.2  排放源确定
6.2.1  企业层级排放源
企业层级温室气体排放源包括消耗化石燃料排放、过程排放、含碳产品隐含的排放。
6.2.1.1  消耗化石燃料排放
外购燃料在各种类型的生产设备（如：烘干设备、锌锭熔化等）中用作原料或燃料用途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包括点火助燃、运输设施和附属生产系统使用的化石燃料排放；
6.2.1.2  过程排放
生产过程中碳酸盐分解、电极等的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6.2.1.3  含碳产品隐含的排放
原料生产过程中部分碳固化，在酸洗、磷化、镀锌等工序过程中残留在车间、变成其他含碳形态残留在车间或变成二氧化碳被排放；
6.2.1.4  当场处理污染所造成的碳排放
对于固碳处理，应予以扣减，对于非固碳耗能处理（如：废液调pH、废气废水降温处理等），应按照相关要求纳入核算边界。
6.2.2  工序层级排放源

工序层级温室气体排放源包括：
6.2.2.1  酸洗、磷化、镀锌工序的排放源包括化石燃料净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包括点火助燃、运输设施使用的化石燃料排放。
6.2.2.2  掺烧自产二次能源的化石燃料发电设施的排放源包括消耗外购化石燃料和自产二次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包括点火助燃、运输设施使用的化石燃料排放。

6.2.2.3  其他排放源包括上述工序和设施之外的消耗化石燃料排放，及企业层级核算边界内的过程排放、含碳产品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和当场处理污染的二氧化碳排放。
6.3  具体评价方式

6.3.1  评价指标表格

附录A给出了评价表格，相关产业可以参考使用
表格评价方法如下：

6.3.1.1  评价采用分级打分制度，对于未满足基础“基本要求”中项目的，一票否决，标注为验收不通过，不再进行打分；

6.3.1.2  除“基本要求”项目外，具体评价要求中标注“必选”的项目应满足全部指标，方可得分，未能满足全部或部分要求的，得0分；

6.3.1.3  除“基本要求”项目外，具体评价要求中标注“可选”的项目，依据符合程度，在0分至满分之间取值；

6.3.1.4  除“基本要求”项目外，当某项评价要求不适用时，将本项评价要求得分值平均分配给相同二级指标下的其他评价要求。
6.3.2  评价报告

根据GB/T 32150、GB/T 32151.5-2015、GB/T 32151.10-2023对于温室气体的排放计算，结合本规范涉及实际情况，将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纳入钢铁行业酸洗、磷化、镀锌等工艺碳排放评价范围。至少综合考察燃料燃烧排放、过程排放、掺烧自产二次能源的化石燃料发电设施的排放、碳产品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当场处理污染的二氧化碳排放等相关碳排放。
6.3.2.1  选择核算评价方法

一般选择排放因子法、物料平衡法和实测法，参照GB/T 32150的7.2章节进行计算。核算数据优先选择直接计量、监测获得的原始数据；其次选择通过原始数据折算获得的二次数据；若无法获得原始数据和二次数据，则选择来自相似过程或活动的数据，进行核算。
核算主体主要排放源活动数据及其来源，参照GB/T 32150的7.3章节进行选择。
核算涉及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参照GB/T 32150的7.4章节进行选择。

核算涉及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参照GB/T 32150的7.5章节进行核算。

根据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目的与要求，确定温室气体报告的具体内容。可参考附录B进行报告。
附录A
表A.1  钢铁行业酸洗、磷化、镀锌车间碳排放评价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评价要求
	分值
	指标类型
	得分/备注

	基本要求
	合规及相关要求
	1
	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实际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必选
（一票否决）
	一票否决

	
	
	2
	企业应具有良好信用，近3年（含成立不足3年）无违法、经营异常和行政处罚记录，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3
	各种污染物排放指标应符合国家、地方现行有关标准对钢铁行业的要求
	
	
	

	
	
	4
	应无钢铁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目录中规定的落后装备
	
	
	

	
	
	5
	企业能源消耗指标应满足钢铁行业执行的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限定值的要求
	
	
	

	基础设施
	通用设备
	6
	通用设备应采用高效、低能耗、低水耗、低物耗的产品
	2.5
	必选
	

	
	
	7
	已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和能耗高、效率低的设备应嫌弃淘汰更新
	2.5
	必选
	

	
	
	8
	通用设备宜达到有关设备用能效标准中节能评价值的要求
	1.25
	可选
	

	
	
	9
	企业使用的通用设备或其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参数宜符合该设备经济运行要求。
	1.25
	可选
	

	
	专用设备
	10
	应无钢铁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规定的淘汰类装备
	2.5
	必选
	

	
	
	11
	应当符合钢铁行业准入条件等国家有关准入条件要求
	2.5
	必选
	

	
	
	12
	酸洗、磷化、镀锌等重要工序生产装备宜无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限制类装备
	1.25
	可选
	

	
	
	13
	企业专用设备应符合GB/T 15692、GB/T 28258、GB 28670、GB 28671的有关要求，降低能源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
	1.25
	可选
	

	
	计量设备
	14
	应依据GB 17167、GB/T 24789、GB/T 32150等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水、二氧化碳以及其他的计量器具和装置
	2.5
	必选
	

	
	
	15
	进出用能单位、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计量器具配备率应满足GB 17167要求，至少满足GB/T 21368要求
	2.5
	必选
	

	
	
	16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计量器具配备和使用，应满足GB/T 32150、GB/T 32151.5、GB/T 32151.10等要求
	2.5
	必选
	

	
	
	17
	应建立计量管理制度，设有专人负责计量器具的管理工作（配备、使用、检定、维修、报废等）；应建立计量设备管理台账；计量仪器应按照相关规范要求进行定期计量校准。
	2.5
	必选
	

	能源资源投入
	能源投入
	18
	宜优化生产结构和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能源投入
	2.5
	必选
	

	
	
	19
	酸洗、磷化、镀锌等生产工序宜采用先进、适用的节能技术和装备，减少能源消耗
	2.5
	必选
	

	
	
	20
	宜加强余热余压余能等二次能源回收利用
	2.5
	必选
	

	
	
	21
	宜按照YB/T 4360规范要求建设能源管理中心
	1.25
	可选
	

	
	
	22
	宜使用低碳清洁的新能源
	1.25
	可选
	

	
	资源投入
	23
	应满足GB/T 18916.2中钢铁企业取水定额要求
	1.25
	可选
	

	
	
	24
	应满足GB/T 26924中钢铁行业节水型企业用水指标要求
	2.5
	必选
	

	
	
	25
	宜采用先进、适用的节水利用技术和装备，减少水等资源消耗，淘汰落后的用水工艺设备
	2.5
	必选
	

	
	
	26
	宜综合考虑生产成本、原燃条件，减少原材料的使用
	1.25
	可选
	

	
	
	27
	宜回收利用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等资源，替代原燃料使用
	1.25
	可选
	

	节能
	节能
	28
	生产的钢铁产品若为用能产品或在使用过程中对，对最终产品/构造的能耗有影响的产品，适用时，应满足相关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标准要求中能效限定值
	2.5
	必选
	

	减碳
	减碳
	29
	应根据GB/T 32150、GB/T 32151.5和适用的标准规范等要求及有关标准、规范文件对产品进行碳足迹核算或对企业排放数据进行核查
	1.25
	可选
	

	
	
	30
	核查结果宜对外公布
	1.25
	可选
	

	
	
	31
	宜采取减少碳排放的措施
	1.25
	可选
	

	回收利用
	回收利用
	32
	应加强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等资源综合利用，提高二次资源应用
	2.5
	必选
	

	
	
	33
	应加强水资源管理，并加强城市中水、海水、雨水等非常规水资源利用，减少淡水资源消耗
	1.25
	可选
	

	环境排放
	污染物处理设备
	34
	企业应设置污染物处理等设施。污染物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应与企业生产排放相适应，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
	2.5
	必选
	

	
	
	35
	污染物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应与企业生产排放相适应，并应正常运行
	2.5
	必选
	

	
	
	36
	应建立污染物处理设备台账、设备运行记录及主要污染物排放台账，开展自行监测和监控，保存原始监测和监控记录
	2.5
	必选
	

	
	大气污染物排放
	37
	大气污染物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标准要求，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2.5
	必选
	

	
	
	38
	酸洗、磷化、镀锌等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要求应符合GB 16297、GB 28665
	2.5
	必选
	

	
	水体污染物排放
	39
	水体污染物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标准要求，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2.5
	必选
	

	
	
	40
	水体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 13456要求
	2.5
	必选
	

	
	固体废物排放
	41
	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应符合GB 18599、GB 18597等相关处理标准要求
	2.5
	必选
	

	
	
	42
	无法自行处理的，应将固体废弃物转交给具备响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理
	2.5
	必选
	

	碳排放
	碳排放
	43
	应采用GB/T 32150和GB/T 32151.5或其他适用的标准规范对其企业边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和报告，宜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宜对外公布
	1.25
	可选
	

	
	
	44
	宜依据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改善
	1.25
	可选
	

	绩效
	生产洁净化
	45
	按照GB/T 36132附录A.5计算单位产品加工生产产生固体污染物总量≤0.1kg/t 。
	2.5
	必选
	

	
	
	46
	按照GB/T 36132附录A.6计算单位产品加工生产产生废气总量≤0.1kg/t。
	2.5
	必选
	

	
	
	47
	按照GB/T 36132附录A.7计算单位产品加工生产产生废液总量≤0.1kg/t。
	2.5
	必选
	

	
	
	48
	按照GB/T 36132附录A.8计算产品加工生产原料使用率大于98%。
	2.5
	必选
	

	
	废物资源化
	49
	按照GB/T 36132附录A.9计算产品加工生产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率大于98%。
	2.5
	必选
	

	
	
	50
	按照GB/T 36132附录A.10计算产品加工生产废水回收率大于98%。
	2.5
	必选
	

	
	能源低碳化
	51
	按照GB/T 36132附录A.11计算产品加工生产电耗≤13 350 kW·h/t。
	2.5
	必选
	

	
	
	52
	按照GB/T 36132附录A.11计算产品加工生产电耗≤12 650 kW·h/t。
	1.25
	可选
	

	
	
	53
	按照GB/T 36132附录A.12计算产品加工生产碳排放量≤0.01t/t。
	2.5
	必选
	

	合计a
	
	
	
	


注：a 算得合计总分后，按照<80为“不合格”；≥80且<90为“合格”；≥90为优秀，并填入备注栏。
附录B 
报告格式模板
钢铁行业酸洗、磷化、镀锌车间碳排放评价报告
报告主体（盖章）：
报告年度：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本报告主体核算了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填写了相关数据表格。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温室气体排放
三、活动数据及来源说明
四、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说明
本企业承诺对本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法人（签字）：            

年    月    日

表B.1  报告主体      年酸洗/磷化/镀锌车间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表a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e b, c
	

	过程排放量/tCO2e
	

	固碳产品隐含的排放量/tCO2e
	

	处理污染的排放量/tCO2e
	

	车间总碳排放量/tCO2e
	


注：a 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表头，不同工艺车间需单独制表；
b 根据GB/T 32150-2015，碳排放单位统一为二氧化碳当量；
c 排放因子选择及碳排放计算，可参考GB/T 32150-2015及GB/T 32151.5-2015，若企业自行选择排放因子，需说明理由。
表B.2  报告主体活动数据一览表（酸洗/磷化/镀锌）a
	排放源类别
	燃料品种
	计量单位
（t或104 Nm3）
	消耗量
（t或104 Nm3）
	低位发热量b
（GJ/t或GJ/104 Nm3）

	燃料燃烧
	天然气
	
	
	

	
	焦炭
	
	
	

	
	……
	
	
	

	排放源类别
	参数名称
	使用数据
	计量单位

	生产过程
	硝酸（XX%）
	
	

	
	锌锭
	
	

	
	……
	
	

	固碳
	粗钢
	
	

	
	其他固碳产品或副产品产量
	
	

	
	……
	
	

	污染处理
	pH调节剂（名称，如碳酸氢钠）
	
	

	
	酸雾吸收滤芯（名称或编码）
	
	

	
	……
	
	


注：a 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表头，不同工艺车间需单独制表；企业需根据自身情况自行添加围在表中列出但实际消耗的能源品种和含碳原料
b 具体计算可参照GB/T 32150-2015及GB/T 32151.5-2015。
表B.3  报告主体排放因子相关数据一览表（酸洗/磷化/镀锌）a
	排放源类别
	燃料品种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碳氧化率
（%）

	燃料燃烧
	天然气
	
	

	
	焦炭
	
	

	
	……
	
	

	排放源类别
	参数名称
	使用数据
	计量单位

	生产过程
	硝酸（XX%）
	
	

	
	锌锭
	
	

	
	……
	
	

	固碳
	粗钢
	
	

	
	其他固碳产品或副产品产量
	
	

	
	……
	
	

	污染处理
	pH调节剂（名称，如碳酸氢钠）
	
	

	
	酸雾吸收滤芯（名称或编码）
	
	

	
	……
	
	


注：a 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表头，不同工艺车间需单独制表；企业需根据自身情况自行添加围在表中列出但实际消耗的能源品种和含碳原料
b具体计算可参照GB/T 32150-2015及GB/T 32151.5-2015，排放因子选择可参考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若无相关数据，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或自行选择排放因子，并说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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